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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异家庭青少年的媒体形象:偏见与纠正

◎ 田国秀 胡 蝶

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，对 2002 － 2012 年 10 年间的有关离异家庭青少年

的新闻报道进行梳理分析，系统解读媒体中的离异家庭青少年形象。结果表明，大众媒

介中的离异家庭青少年主要是一种负面形象，媒体对这一群体存在刻板印象与认知偏

见。偏见的媒体形象容易误导受众对离异家庭青少年全面、客观、理性的认识与反馈，对

其健康成长造成危害，为此我们提出若干纠正媒体偏见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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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与背景

《父母离婚孩子易患湿疹》《父母离异，孩子得

了多动症，谁之过!》《父母离异致孩子心理失衡 单

亲家庭子女差生多》《调查显示: 离异家庭孩子数学

成绩和社交能力差》《离婚家庭易致孩子性格缺陷

交往能力减弱》……这是一些我们从报纸、网络、广

播、电视新闻等媒体报道中读到的信息。其主体声

音是父母离婚会给孩子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，影

响孩子身体健康，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，损害孩子

学习能力等，总之，父母离异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极其

严重。媒体的大声疾呼可能引起社会对离异家庭青

少年的高度关注，敦促政府、社会各界对青少年施予

援手，更要警醒为人父母者保护婚姻，关爱孩子。应

该说媒体的初衷是善良的，动机是积极的，但是结果

一定好吗?

多病、厌学、低能、缺陷、偏差、问题等字眼撞

击着我们的神经，这就是离异家庭青少年的媒体

形象吗? 这样的媒体形象是如何形成的? 当社

会以这样的刻板印象看待与解读离异家庭青少

年时，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

极的，需要我们进行全面、理性、深刻的思考与探

讨。

二、文献回顾

围绕着离异家庭青少年问题国内研究基本形

成了两大关注点: 一是父母离异对青少年的心理

健康与成长发展的影响，二是父母离异与青少年

犯罪之间的关系。研究者们在呈现、梳理、解释、

分析上述两个关注点的过程中，基本形成了三派

观点:“家庭残缺论”、“家庭冲突论”和“有限影响

说”。

“家庭残缺论”认为，“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一

个保障机制，即家庭结构的完整。父母在家庭中扮

演角色各不相同，对青少年有重要的意义。拥有双

亲抚爱、健全家庭的青少年更有利于其身心的健康

成长。反之，父母离异导致的家庭破碎，对青少年而

言是一种家庭结构的残缺，将对他们的心理发展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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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不利影响”。① 循着这一研究路径，众多研究着力

凸显父母离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成长发展的消极

影响，验证父母离异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相关性

等。② 研究者大多使用定量研究法，采用引进或自

编量表对离异家庭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，并将其与

完整家庭的青少年进行比较，父母离异———家庭残

缺———孩子出现问题是最为常见的线性解释。“家

庭残缺论”的内在理论基础是结构功能主义，结构

决定功能，结构残损必然导致功能损伤是其基本倾

向。近年来，这一倾向受到了一些挑战，有研究发

现，结构损伤并不必然导致功能缺失，父母离异反而

激发了孩子的成长潜力，这样的案例也不少见。

“家庭冲突论”认为，与家庭结构破碎相比，离

异家庭青少年产生问题更多归因于离婚前的父母冲

突。父母之间的敌意和对抗导致家庭关系恶化，使

孩子经历紧张、痛苦和不安全感。青少年长期生活

在父母的争吵与打骂中，即便在离婚后，父母间还互

相指责、埋怨甚至推卸责任，最严重的是把子女当作

要挟对方、控制对方的筹码，将婚姻冲突的恶果转嫁

于孩子，导致孩子长时间生活在父母冲突的阴影中，

严重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。蔡志海的

调查研究显示: “37%的孩子在父母离婚五年后仍

非常的郁闷和沮丧，在他们中间发现了许多越轨行

为，如吸毒、偷窃、滥交和酗酒等。家庭结构对于青

少年犯罪的影响甚至比贫困等因素的影响更大。”③

这一观点强调父母冲突及其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纠

缠给孩子的心理造成严重干扰，父母之间的“拉锯

战”、“持久战”使孩子左右为难，不得安宁，倍感烦

恼，这是最大的负面影响。

“有限影响说”是相对较新的观点。徐安琪等

研究者不完全同意“家庭残缺论”、“家庭冲突论”的

观点，认为父母离婚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并不像想

象的那般严重。透过千余名中小学老师的视角评估

父母离婚影响孩子的最主要因素，结果发现并非离

异事件本身对孩子的影响最为显著，而是父母离婚

后对孩子是否尽职最具解释力。④该研究力图消除

以往把夫妻伦常与国家社稷相关联的思维定势以及

将单亲家庭子女等同于问题儿童的刻板印象，认为

“以往的研究着力于推论或验证离婚的负面效应及

其对孩子的不良影响，许多学者及一些传媒对离异

家庭青少年的偏颇思路与夸张渲染，强化了受众对

离异家庭孩子的消极、否定评价，乃至影响到社会政

策的制定和法律的修改，离异家庭的子女也因此受

株连而遭遇不公正待遇”。⑤ 徐安琪、叶文振 2001

年开展的对上海 500 名父母离异的孩子及其家长、

班主任的定量研究结果显示，婚姻破裂虽对学龄子

女的生活福利、学业、品行、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有

消极影响，但其负效应并非如一些学者所推测或传

媒所渲染的那么严重，不少孩子在家庭变故的挫折

经历中成长、成熟。⑥ 还有学者认为父母离婚对青

少年子女具有部分积极意义，“离婚家庭使孩子摆

脱了离婚前的纷扰状态，为青少年带来了和平的成

长环境，这为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

件”。⑦ 离异家庭的青少年自立愿望得到加强，与单

亲父母之间增进了情感交流，而且部分子女在父母

离异后生活技能提高。⑧

持“有限影响说”观点的研究者指出了媒体报

道离异家庭青少年时的偏颇思路与夸张渲染，导致

了社会对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消极认知与否定评价。

但此类报道的视角、数量、性质、影响究竟如何，相关

梳理很少，更缺乏对这种媒体偏见的深刻分析，这正

是本文力图推进的地方。

三、基本思路与研究设计

1. 基本思路

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研究法，收集整理 2002 －

①

②

③

⑤

⑥

⑦

⑧

叶文振、徐安琪:《父母离婚与子女福利———西方学者的
研究成果及学术启示》，《国外社会科学》2002 年第 2 期。

④ 韩晓燕、魏雁滨: 《离婚家庭青少年研究———一个独特
个案的反思》，《青年研究》2004 年第 7 期。
蔡志海:《父亲缺位与青少年犯罪的因果关系》，《中国青

年研究》2002 年第 2 期。
徐安琪:《父母离婚与子女犯罪关系的学术拨正》，《青年

研究》2001 年第 9 期。
徐安琪:《问题儿童? 缺陷儿童? 异常儿童? ———千余名

教师视角中的父母离异学生》，《青年研究》2002 年第 3 期。
王世军:《单亲家庭及其对子女成长的影响》，《学海》

2002 年第 4 期。
王金云:《我国特殊结构家庭子女问题研究综述》，《河南

师范大学学报》( 哲学社会版) ，2009 年第 1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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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十年间大众媒介中关于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报

道，进行筛选分类，呈现新闻报道中建构的离异家庭

青少年的形象及主要表现。在对新闻报道整理分析

的基础上，选取有代表性的篇章，对其报道的方式、

内容和推断逻辑作深入解读，以考察新闻媒介评价

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思维逻辑与推理机制，揭示媒介

报道方式与离异家庭青少年形象建构之间的内在关

系。

2. 研究设计

( 1) 限定条件搜索新闻报道。大规模搜索统计

之前，我们进行了预先的探索性搜索，结果表明: 百

度搜索所得到的结果与谷歌、新浪爱问等搜索系统

所得的结果基本相似。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与媒体

资料的代表性，本研究分析样本全部取自百度新闻

搜索系统。笔者对搜索条件进行了设定。首先是新

闻报道横亘时长，选取 2002 － 2012 十年间的媒体报

道。其次是查询关键词位置，选取离异家庭青少年、

离异家庭子女、单亲家庭子女等关键词，在百度搜索

查询关键词位置设定在“新闻标题”中搜索，结果显

示 5279 篇新闻，实际打开阅读的报道是 1034 篇。

( 2) 筛选新闻确定研究样本。在搜索到的 1034

篇新闻中，存在较多与研究主题、研究对象不符或重

复篇章。经过筛选与剔除符合要求的报道有 316

篇，作为本研究的最终样本。

( 3) 整理分析设定研究编码。根据研究目标，

我们设立了 6 个内容分析变量，作为对新闻样本进

行编码分析的线索，6 个变量及取值分别为:

变量一，新闻来源。取值分为: 网络与报纸。

变量二，新闻来源媒体的性质。取值分为: 主流

和一般。主流媒体指中央媒体、各省、市党委机关报

及相应网站，如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光明日报、新华

网、人民网、光明网等; 其他则是一般媒体。

变量三，新闻来源媒体的级别，取值分为: 国家

级和地方级。

变量四，新闻标题中体现的评价。取值分为: 正

向、负向、中性。判断依据主要根据标题出现的关键

概念及基本倾向与社会主流价值判断的契合程度。

例如“坚强”、“独立有主见”、“体谅父母”等为正向

评价;“心理障碍”、“自私冷漠”、“违法犯罪率高”

等为负向评价;“需要被关爱”等为中性评价。

变量五，新闻内容中表明的评价。解读新闻报

道的具体内容，提炼出对离异家庭青少年的评价。

取值分为: 正向、负向、中性。

变量六，新闻动态分析。分析 2002 － 2012 十年

间的新闻动态，从中发现相应特征，并对与之相关的

关键事件进行分析描述。

( 4) 深入解读呈现媒体形象。为了提炼媒介中

离异家庭青少年的形象及表现，我们对 316 篇新闻

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读。其一是计词法，对报道文

章中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进行统

计。其二是概念组分析，将与研究内容有关的关键

词分成群组，设定为理论假设的相关变量，作为深度

分析的依据与支撑。

四、媒体建构的离异家庭青少年形象

笔者对研究样本中的新闻标题和新闻内容进行

统计，媒体对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总体评价结果如表

1 所示:

表 1 新闻标题和新闻内容所体现的媒体评价

新闻标题 新闻内容

媒体评价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

正向评价 18 5． 7 22 6． 9

中性评价 46 15． 1 24 7． 5

负向评价 252 79． 2 272 85． 5

合计 316 100． 0 316 100． 0

表 1 的统计表明，无论是新闻标题还是新闻内

容，对离异家庭青少年的负向描述都占绝大部分，比

例在 75% － 85%之间，媒体中的离异家庭青少年基

本形象为负面。究竟有哪些负面形象? 具体表现如

何? 呈现如下:

1. 受害者

新闻报道叙述中，父母离婚对青少年意味着

“心灵的创伤”、“不散的阴霾”、“挥之不去的阴

影”，离异家庭青少年普遍很“受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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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) 生理健康受损。此类新闻报道大多引用国

外相关调查研究数据，证明青少年在父母离异后有

身体健康受损的风险。他们在生活中往往不健康饮

食、缺乏锻炼，容易过早发生性行为、滥用毒品及酗

酒，罹患中风、多动症、过敏性皮肤病等病症及死亡

的几率较一般家庭成长的青少年更高。

( 2) 学业表现受害。新闻报道认为离异家庭子

女更容易出现学业受损，在学习成绩、学习能力、学

习兴趣等方面表现不良。首先是学习成绩差。经历

父母离异的青少年，学习成绩退步较为明显，差生较

多。令人好奇的是出自父母离异家庭的青少年最常

见的是数学成绩差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

人员金贤植称离婚对孩子的数学成绩影响最显著，

离异家庭孩子的数学成绩比同班同学要差。① 其次

是学习能力弱。报道称离异家庭子女的学习能力较

弱，存在更多的学习障碍。单亲环境下成长的孩子

学习能力比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弱一些，存在更多

的学习障碍。② 离异家庭子女遭遇父母争吵不休、

糟糕的心情、生活不稳定等因素，会严重影响他们的

阅读、理解、计算和逻辑思维能力。③ 再次是学习兴

趣低。报道称离异家庭子女学习兴趣降低，“不爱

学习”、“厌学情绪重”、“逃避学习，沉溺网络”。最

后是退学率较高。有媒体引述丹麦公布的一项调查

结果: 不管父母的社会地位如何，父母离异的孩子比

与父母同住的孩子更容易退学。在父母离异的孩子

中，30. 6%的人经过 9 年义务制教育后退学; 而在与

父母同住的孩子中，这一比例仅为 13. 8%。④

( 3) 心理情感受伤。新闻报道认为，经历父母

离婚的青少年心理笼罩着一层阴影，无论在心理层

面还是情感层面都蒙受着巨大的创伤。“像根

草”———被忽视、被遗弃感。有媒体渲染称，父母离

异青少年的身世凄楚可怜，心灵遭受创伤，“像根

草”一样被家长忽视，感觉自己是多余的，被人遗弃

感滋生。“玻璃球”———心理脆弱，不堪一击。离异

家庭的孩子被媒体描述成“玻璃球”，心理脆弱，不

堪一击，经历父母离异后往往心理失衡，自我调节及

适应能力差，轻者产生心理偏差，重者产生心理问

题，甚至心理扭曲。“含羞草”———过度自我保护。

媒体描述的离异家庭青少年，因为害怕受到伤害，像

含羞草一般稍有风吹草动就闭合，自我保护意识与

自我防御机制极为敏感。这些孩子往往自尊心很

强，不想让老师和同学们知道他的单亲身份，更不需

要大家的怜悯，他们会把大家的同情看成是对自尊

心的严重侮辱。⑤

( 4) 成长发展受阻。我们在新闻样本中找出表

征成长发展层面的关键词，并对它们在文中的出现

频次作了相应统计。如表 2 所示。

从表 2 的统计中可以看出，媒介塑造的离异家

庭青少年在情绪、性格、人际交往等社会性发展层面

存在重重阻碍，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。负面情绪

严重。通观 316 条新闻，描述离异家庭子女负面情

绪的字眼比比皆是。占前三位的分别是: 痛苦、孤

独、仇恨和焦虑。此外还有悲伤、烦躁、自责、恐惧

等，严重干扰了青少年的成长发展。性格缺陷明显。

离异家庭青少年性格表现出内向自卑、多疑偏激、自

私冷漠、任性叛逆、固执逆反等特征。其中自卑在新

闻样本中出现的次数最多，为 139 次。很多新闻报

道引用“研究结果”、“专家观点”支撑此结论。人际

交往偏差。报道认为，离异家庭子女在社会生活中

承受着巨大压力，外人异样的眼光、同情与嘲笑，加

剧了他们的自卑内向，人际交往受到限制。不仅如

此，来自离异家庭的青少年还常常自我封闭，自我保

护机制突出，表现出较高的防备心，甚至影响到他们

成年阶段的恋爱与婚姻。许多单亲家庭发生变故

时，恰恰是在子女的青少年时期，他们有着比同年龄

孩子更强烈的自卑感、被遗弃感、对环境的怨愤感。

这些情感易导致他们人际交往能力下降，与同伴结

成友谊关系困难，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调整和帮助，这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《离异家庭子女数学差》，中国日报网站，2011 年 6 月 4
日。

《单亲家庭孩子学习能力相对较弱》，人民网，2008 年 9
月 9 日。

《调查显示: 离异家庭孩子数学成绩和社交能力差》，《长
春晚报》2011 年 7 月 15 日。

《父母离异的孩子更容易退学》，青岛新闻网，2005 年 3
月 22 日。

《浅谈单亲家庭子女教育的突出问题和对策》，中国妇女
网，2011 年 5 月 5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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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不良情感会逐步积累起来，导致心理上的交往障

碍。① 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，后来发生非婚生

育和遭遇离婚的可能性高于完整家庭的孩子。②

表 2 离异家庭青少年新闻报道的关键词统计

成长发展层面 关键词 出现频次 排序

情绪 痛苦 55 1
仇恨 50 2
孤独 48 3
焦虑 48 3
消极 42 4
抑郁 40 5
恐惧 33 6
暴躁 27 7
怨恨 24 8
悲伤 15 9
厌学 15 9
烦躁 12 10
自责 10 11
易怒 6 12
厌世 3 13
悲观 2 14

性格 自卑 139 1
敏感 61 2
孤僻 54 3
脆弱 41 4
内向 33 5
冷漠 31 6
自私 28 7
任性 23 8
自闭 18 9
叛逆 17 10
多疑 14 11
偏激 11 12
固执 5 13

以自我为中心 4 14
人际交往 缺乏安全感 30 1

仇视 11 2
敌对 9 3
不信任他人 8 4
攻击性 5 5
婚恋难 3 6

2. 缺失者

新闻报道中，离异家庭青少年的“缺失者”形象

尤为显著。具体在以下四方面:

( 1) 家庭关爱缺乏。大量的新闻标题折射出离

异家庭青少年缺乏关爱。如《缺爱的羔羊易迷途:

六成工读生来自残缺家庭》《父母离异缺乏关爱害

他一生，青少年犯罪家庭原因占七成》《离异家庭缺

关爱 少女盗窃入班房》。大众媒体对离异家庭青少

年的报道，形成了一种模式化的叙事逻辑: 父母离

异———缺乏关爱———出现偏差，导致犯罪。

( 2) 家庭教育缺位。媒体认为，社会文化对人

的性别角色有一定的要求，健全的家庭教育是阳刚

之美与阴柔之美的天然结合，没有父亲的男孩或没

有母亲的女孩，在性别角色的学习中缺乏最直接的

模仿榜样。缺少非抚养方父母的教育与陪伴，单亲

父母的教养方式容易出现偏差，对孩子的成长发展

极为不利。家庭教育功能的发挥与家庭结构的完整

与否有直接的关系。夫妻离异，家庭结构变得不完

整，势必会使家庭教育的功能出现缺损。③

( 3) 家庭功能缺损。结构功能论主张，完整的

家庭由父亲和母亲共同组成，父母双亲在孩子的健

康成长中缺一不可。媒介遵循传统的家庭功能论，

认为家庭功能依赖家庭结构存在，家庭结构的瓦解，

家庭功能必然随之丧失。在离异家庭中，孩子由于

失去了父母一方甚至双方的关爱与呵护，稳定与安

全的基本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，因此在情绪和性格

的发展上，极易出现各种问题与障碍。④

( 4) 家庭关系失调。基本的家庭关系包括夫妻

关系与亲子关系，夫妻离异，婚姻关系的解除意味着

夫妻关系解散，伴随而来的是家庭关系的失调。媒

体认为，父母离异之所以会对孩子成长产生一系列

消极影响，根本原因是由于家庭结构破裂导致家庭

关系失调，亲子关系发生了消极变化造成的。⑤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《教师坦言单亲孩子五大“欠缺”》，新华网，2004 年 3 月
31 日。

《中国高离婚率调查: 6 成少年犯来自离异家庭》，《民主
与法制时报》2008 年 4 月 27 日。

《为离异家庭子女疗伤，学校能做什么》，《中国教育新闻
网 －中国教育报》2008 年 6 月 29 日。

《单亲家庭的孩子能力更强》，《每日新报》( 天津) 2011
年 4 月 14 日。

《离异家庭孩子的感情世界》，新华网宁夏频道，2009 年 9
月 13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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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越轨者

新闻媒介建构的离异家庭青少年的第三个形象

是“越轨者”，具体表现为:

( 1) 偏差行为多。根据对新闻样本的统计，离

异家庭青少年存在较多偏差行为，出现频次较高的

依次是网瘾、辍学、厌学、离家出走、拉帮结派、抽烟、

喝酒与自杀等。

( 2) 犯罪率较高。新闻报道显示，离异家庭青

少年犯罪率高，主要的犯罪行为有偷盗抢劫、聚众斗

殴、故意伤害与杀人、赌博、强奸猥亵、纵火绑架、投

毒吸毒贩毒等。越来越多的恶性事件与单亲家庭子

女联系在一起。与日俱增的“单亲”孩子，被视为青

少年犯罪的“重点嫌疑”群体、需要重点关注的“问

题”少年。① 通过对新闻样本的分析，我们发现与离

异家庭青少年犯罪相关的新闻报道呈现动态趋势，

一些典型案件与关键事件的出现导致新闻报道数量

激增，对离异家庭青少年负面刻板印象的夸大与渲

染力度也随之加重。例如，2002 年 1 月 29 日、2 月 5

日和 23 日，22 岁的清华大学机电系学生刘海洋在

北京动物园先后用硫酸泼伤了 5 只熊。事件曝光后

引起极大社会反响，犯罪嫌疑人刘海洋离异家庭的

背景与清华大学学子身份引发社会极大关注。又

如，2008 年 7 月 1 日，杨佳携带尖刀等作案工具闯

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机关大楼，持刀捅刺、砍击楼内

数名公安民警及保安人员，杀死 6 名民警。媒体报

道称杨佳的父母早年离异致使其性格孤僻是其犯罪

行为的重要原因。

五、总结与讨论

1. 主要结论

通过对媒体新闻报道的系统解读与内容分析，

不难发现大众媒介中离异家庭青少年主要呈现为一

种负面形象，受害者、缺失者、越轨者成为三个高频

使用、集中表述、反复出现、典型报道的“标签词

语”。诚如我们在上文中展示的，3 /4 的媒体新闻、

报道文章普遍采用这三个“标签”描写与建构离异

家庭青少年的形象。事实确实如此吗? 离异家庭青

少年有如此多的问题吗? 优秀、正常的离异家庭青

少年这般稀少吗? 都是我们不得不发出的疑问。

基于日常经验和生活观察，我们认为“离异家

庭青少年的媒体形象”出现了明显的偏差，即媒体

对离异家庭青少年形象的建构带有偏见。我们强烈

感到，上文中呈现的媒体对离异家庭青少年形象的

叙述与解释是不全面的，口径与视角有所偏颇，逻辑

与推理不够严谨，行文与标准有待纠正。

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人口流动的频繁，社会转型

的加速，离婚率攀升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。

离婚率升高，伴随而生的就是离异家庭子女的出现。

如何看待离异家庭青少年? 如何叙述离异家庭青少

年? 如何解释离异家庭青少年? 从而反映和影响社

会受众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与爱护，这是我们做出以

下纠正的初衷所在。

2. 若干问题的讨论

需要指出的是，由于新闻报道不是学术研究，本

文试图予以纠正的重点不是对其阐述观点与研究方

法的探讨，而是对媒体新闻报道所采用的观念视角、

叙事方式和推断逻辑进行反思与省察，以期达到纠

正的目的。

( 1) 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习惯

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，对父母离异的负面影

响进行夸大与渲染，给离异家庭青少年贴上负面标

签，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，将离异家庭青少

年等同于“问题青少年”、“缺陷青少年”。使人们谈

及离异家庭青少年，不自觉地就会想起“心理缺

陷”、“偏差行为”。旧观念一旦形成便会自我强化，

掌握舆论导向的媒体如此建构强化了受众对离异家

庭子女的消极评价、负面印象，容易导致社会大众对

离异家庭青少年的误读与偏见日益加深。

( 2) 摆脱以偏概全的推理逻辑

由于新闻采集常常只限于能使事件突出的事

实，因而选取的事实常常是片面、典型和特殊的。媒

体在解读离异家庭青少年时也是如此，通过选取一

些极端个案、典型案例，由此推而广之，从个别推论

①《单亲子女被视为我国青少年犯罪“重点嫌疑”群体》，新
华网，2004 年 3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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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整体，从特殊延伸到普遍，解读逻辑上犯了以偏概

全的错误。例如个别离异家庭青少年产生偏差行

为，则判断“离异家庭青少年犯罪率高达 40% 以

上”。实际上，在此类新闻报道的特定事实与所得

出的普遍性结论之间，往往不能建立起合乎逻辑的

联系。

( 3) 警惕观点先行的新闻习气

通过分析 316 篇新闻样本，我们发现媒体主要

遵循的是观点先行的验证逻辑，即报道离异家庭青

少年时，首先认为父母离异势必造成青少年“受

伤”、“缺失”甚至“越轨”，再以此寻找相应的事实依

据佐证先前观点，验证所持结论。大众媒介对离异

家庭青少年的评价、分析与结论通常依赖于传统、常

识、经验和权威，而不是源自实际调查。这种观点先

行的验证逻辑是导致公众对离异家庭青少年产生误

读与偏见的病穴。

( 4) 兼顾双向本位的新闻立场

传统的社会本位论强调婚姻当事人的家庭义务

和社会责任，离婚不仅影响个人名声和职业前程，还

会被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。新闻媒体站在

社会管理、社会控制、社会监督的立场上，表现出强

烈的治理动机。社会是个体的集合，脱离了个体的

社会就成为虚无飘渺的空洞。表现个体生命的鲜活

与灵动，倾听个体内心的真实与渴望，传达普通大众

的声音与表白，也是新闻媒体的责任与义务。

( 5) 淡化家庭本位的文化惯性

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家庭完整，“宁拆十座

庙，不毁一桩婚”、“劝和不劝分”、“没妈的孩子像根

草”等家庭本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。媒体作为公众

的代言人，在报道离异家庭青少年时也未能免于这

种文化惯性，将离异家庭青少年建构为破碎家庭结

构下的“受害者”、“缺失者”与“越轨者”形象，以此

警示社会，告诫父母谨慎离婚，注重家庭的完整。为

了家庭的完整维持破损的婚姻，缘于维持的无奈，父

母争吵打骂、相互指责，对孩子的伤害更大。

媒体对离异家庭青少年的偏见，强化了受众对

这一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。与父母离异事件本身相

比，媒介的偏见、公众的误读与不接纳对离异家庭子

女的成长带来更多的不利影响。大众媒介应肩负起

更多的社会责任，不能只为吸引受众的眼球，也要考

虑如何真实建构及客观反映社会现实，如何正确引

导人们对社会现象有更加清醒和充分的认识。不可

否认，新闻界中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

离异家庭青少年的积极层面，这恰恰说明媒体以往

对这一群体的认识与评价不符合客观实际。对于离

异家庭青少年，如果媒体能够摒弃偏见，公众能够摘

下有色眼镜，共同探索为这一群体成长发展谋求福

祉，我们相信离异家庭青少年会有更多积极、向上、

阳光、正向的形象展示于众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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